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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庄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文件
罗扶组发〔2020〕1号

关于印发《罗庄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20年
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各街镇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，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

区直有关部门单位：

现将《罗庄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20 年工作要点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罗庄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2020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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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庄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20 年工作要点

2020 年是决战决胜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，是全区

重点工作攻坚突破年。总的要求是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

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

重要论述，坚持精准方略，保持攻坚态势，紧盯全面完成脱贫

任务目标，全面排查解决存在问题，聚焦突出“贫困人口精准

分类管理、产业扶贫项目规范提升、贫困户住房安全、贫困群

众饮水安全”等四项重点工作，深化扶贫作风建设，坚持不懈

抓好各项工作落实，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，确保高质量打赢

脱贫攻坚战。

一、高质量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。按照“摘帽不摘

责任、不摘政策、不摘帮扶、不摘监管”的要求，把防止返贫

和新致贫摆在重要位置。聚焦贫困人口精准分类管理重点工作，

将全区 10569户 22803人建档立卡人口和即时帮扶人口 141户

315人（总计 10710户 23118人），分为“放心、基本放心、不

放心”三类群体进行分类管理，重点对基本放心和不放心两类

贫困户在“两不愁三保障”政策方面进行巩固提升，全面解决

突出问题。完善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制，全面落实建

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教育资助政策。将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全部

纳入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，落实医

疗机构减免、医疗商业补充保险、重特大疾病再救助等相关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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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。聚焦贫困户住房安全重点工作，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和

即时帮扶户住房逐户进行安全等级鉴定，通过改造、修缮或者

妥善安置等方式，将住房安全问题全面“销号清零”，确保在 4

月底前保障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住房安全。聚焦农村饮水

安全两年攻坚行动重点工作，6月底前，基本完成农村饮水安全

巩固提升工程，让贫困群众喝上安全水。发挥第一书记、“万名

干部下基层”服务队、驻村工作队、帮扶责任人等作用，推动

各项扶贫政策精准精细落实到位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扶贫办、区教

体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医保局、区委组织

部，配合单位：各街镇）

二、全力提高脱贫攻坚质量。聚焦产业扶贫项目规范提升

重点工作，强化已建成产业扶贫项目的管护运营，严格按照《全

市产业扶贫资金项目自查评估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4月中旬前，

完成 2016年至 2019年度已建成的 66个产业扶贫项目的自查评

估。探索扶贫资金资产长效管理机制，全面落实扶贫资产所有

权、经营权、收益权、监督权“四权分置”。加大消费扶贫力度，

积极组织产销对接，指导帮助扶贫产业产品做好销售工作。加

大就业帮扶力度，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鼓励企业优先使用

贫困家庭劳动力，促进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。积极培育创业致

富带头人，做好区级扶贫龙头企业评审认定和管理工作。强化

金融扶贫，规范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和富民生产贷。做好扶贫对

象动态管理工作，健全即时发现即时帮扶机制，加强对不稳定

脱贫户、边缘户的监测预警和动态识别，对可能致贫和返贫的

困难群众及时开展针对性帮扶，有效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，

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制度保障。深化扶志扶智，激发贫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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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内生动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、罗庄供电部、区扶

贫办、区商务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农商行，配合单位：各街镇）

三、紧盯重点群体集中发力。综合运用养老保险、医保、

低保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、医疗救助、残疾人帮扶

等综合社会保障措施，统筹解决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、留守老人、

残疾儿童和困难家庭留守儿童等面临的突出问题，实现应保尽

保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医保局、

区残联、区财政局，配合单位：各街镇）

四、巩固深化大扶贫格局。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

对照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意见，全面梳理行业扶贫任

务，倒排工期、强力推进，确保 6月底前完成各项任务，进一

步改善贫困村的基础设施状况和公共服务水平。深入推进抓党

建促脱贫攻坚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，组织开展

“10.17”扶贫日系列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

员单位，配合单位：各街镇）

五、狠抓问题排查整改。聚焦“贫困人口精准分类管理、

产业扶贫项目规范提升、贫困户住房安全、贫困群众饮水安全”

等重点工作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全面系统进行排查梳理，推动责任

落实、政策落实、工作落实。强化扶贫领域审计监督，配合完

成有扶贫任务的街镇审计工作。对巡视巡察、审计调查、考核

评估、督查调研等发现的问题，全部纳入台账管理，扎实抓好

问题整改，4月上旬前所有问题不折不扣整改到位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扶贫办、区审计局，配合单位：区委督委办、各街镇）

六、周密统筹推进考核评估验收工作。把脱贫攻坚全面评

估验收和年度考核结合起来，扭住“两不愁三保障”核心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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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脱贫质量和群众满意度，制定考核评估验收实施细则。按

照“一个标准、一个整体、统一步骤、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”

的要求，3 月上旬前成立全区脱贫攻坚自查评估“突击队”。对

照《罗庄区脱贫攻坚自查评估实施细则》，4 月中旬前，完成全

区自查评估工作。4 月底前，区级向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交自

查评估报告和问题台账。(责任单位：区扶贫办，配合单位：各

街镇)

七、做好总结宣传工作。全面总结脱贫攻坚以来工作成效，

加强正面宣传引导，深入挖掘脱贫攻坚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典

型案例，讲好罗庄扶贫故事，充分展示我区脱贫攻坚成就。以

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名义通报表扬一批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

进个人，做好 2021 年脱贫攻坚表彰各项准备工作。做好涉贫舆

情监测处置工作，加强对涉贫负面舆情的引导和管控，牢牢把

握舆论主导权，防止别有用心的人用个别问题否定脱贫攻坚总

体成绩。(责任单位：区扶贫办、区委宣传部、区人社局，配合

单位：区委网信办、各街镇)

八、研究接续推进减贫工作。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

兴，加强在规划、政策、体制、机制等方面的衔接，以脱贫攻

坚促进乡村振兴，以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。研究探索解

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，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安排，推

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。编制“十四五”扶贫开发规

划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扶贫办、区农业农村局，配合单位：区委办

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各街镇）

九、压实脱贫攻坚政治责任。严格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，

坚决扛起脱贫攻坚政治责任。继续开展三级书记带头遍访贫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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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行动，6月底前遍访一轮。落实好市扶贫开发办与区政府签

订的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责任书。区级财政继续加大专项扶

贫资金投入力度，确保与脱贫攻坚收官要求相匹配。稳定扶贫

工作队伍，强化基层帮扶力量，关心爱护基层扶贫干部，建立

正向激励机制，对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注重培养使用。持续加

强作风建设，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，力

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杜绝数字脱贫、虚假脱贫，确保脱贫

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组织部、区纪委监委机

关、区扶贫办、区财政局，配合单位：各街镇）


